高州市石古垌泄洪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二期）项目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投资项目代码
	2209-440981-04-01-639232

	投资项目名称
	高州市石古垌泄洪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招标项目名称
	高州市石古垌泄洪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二期）项目工程施工

	标段（包）名称
	 \
	公告性质
	正常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实施

（交货）地点
	高州市潘州街道石古垌泄洪渠流域范围

	资金来源
	申报债券资金解决，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
	资金来源构成
	申报债券资金解决，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

	招标范围及规模
	1.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内容（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施工总承包，标段划分定为1个施工合同。

2.工程概况：二期工程为周边雨污分流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d400-d800 雨污分流管道约9.5 千米，埋深2.0-4.0 米等。

	招标内容
	（1）本项目标段划分定为1 个施工合同，工程内容（具体以施工合同、招标图纸及有关资料说明等为准）施工总承包，包括但不限于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生产、包文明施工、包招标范围内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包移交、包编制结算、包运行维护管理及相关部门报建/报批手续、包创优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和资料整理、包施工总承包管理和现场整体组织、包专业协调及配合、包工程保险（除工程一切险以外，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保险，含附加第三者责任险及其他保险）、包竣工图编制（须满足规划等各专项验收要求）等。

（2）发包人根据工程实施情况，有权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优化，对承包人的承包范围及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并相应调整工程量，承包人必须无条件服从。

	工期（交货期）
	计划施工工期150日历天。

	最高投标限价
	招标控制价：3000.303488万元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投标资格能力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资质人员、业绩等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营业执照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显示正常登记，且投标人拟派人员必须已经在该平台录入。
2.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须持有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目前未在其它在建项目担任项目经理。

注：目前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在本招标项目中，项目经理是指项目负责人，在其它在建项目担任项目经理的时间界定为：该项目经理已存在担任其它项目中标结果公告的中标人项目经理至工程竣工验收的期限或在各省份的“建筑市场监管平台”中被锁定的项目经理。
3.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4.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投标人业绩要求
	无

	是否采用电子
招标投标方式
	否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下载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网络地址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

	
	
	
	获取纸质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1.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gzggzy.cn/）网站找到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后，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及缴纳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或投标保证金保证保险保函的，均可直接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2.投标人缴交资料费人民币100元。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开始时间
	2023年 9 月 28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3年 10 月 19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递交资格预审/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3年 10 月 19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资格预审/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1.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凭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非法定代表人递交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电子保函打印件盖章件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原件或投标保证金保证保险保函原件（投标保证金如采用银行转账形式可不提供保函原件）到达开标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及需提交核查的原件。没有按上述要求提交资料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2.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或通知。

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开标时间
	2023年 10 月 19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开标地点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发布公告媒介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招标人
	高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所
	联系地址
	广东省高州市文明路21号

	招标人联系人
	刘先生
	联系电话
	0668-6664861

	招标代理机构
	广东中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迎新路6号1栋401室-A664

	招标代理联系人
	徐先生
	联系电话
	15818846488

	招标监督机构
	高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
	0668-6666999

	联系地址
	广东省高州市文明路38号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号楼

	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1.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登记方式，投标人应在招标公告发布后至网上投标登记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登记截止时间应为开标前，因投标人原因或其他因素造成投标人未能成功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受，其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2.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规定时间内以匿名方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答疑专区进行网上提问。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对投标人的问题统一做出澄清和解答，并发布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投标人应自行留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发布的招标文件澄清、修改或补充内容。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对于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存在任何违规或不公平内容，投标人可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开通全流程在线异议功能的通知》，本项目采用在线异议方式。具体操作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服务指南→系统帮助→操作手册→发起及受理异议操作指引”。
4.开标时要求投标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拟委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准时参加开标会,且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进场做签到工作,开标时手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出席开标会的，则无需提供）和电子保函打印件盖章件或银行保函原件或保险保函原件（投标保证金如采用银行转账形式可不提供保函原件）。

投标人采用现金转账方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须完成投标登记后将投标保证金与本项目进行绑定，绑定成功后才能被认定为完成缴交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以开标时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查询的信息为准。若投标人未能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保证金绑定，导致投标保证金未能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显示的，视为投标保证金无效。具体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知公告栏“关于基本户保证金专用账户账号的通知及操作指引”。

5.定标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地点由招标人另行告知。


附件一
高州市石古垌泄洪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二期）项目工程施工拒绝投标单位名单（部分）
	序号
	单位
	拒绝投标期
	备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说明：1.在拒绝投标期内，拒绝上述单位参与高州市石古垌泄洪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二期）项目工程施工的投标。

2.若上述单位及拒绝期限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书面文件为准。

3.上述单位名单未含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